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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长公报 
 
 

  修正工作人员细则——100 号编(ST/SGB/2002/1) 
 
 

 秘书长兹按照工作人员条例 12.2、12.3 和 12.4 和工作人员细则 112.2(a)，

颁布对秘书长第 ST/SGB/2002/1 号公报所颁布的工作人员细则——100 号编的修

正案文。修正案文附在本公报后。 

第 1 节 

宗旨 
 

1.1 基于下列理由，修正以下工作人员细则案文: 

 (a) 细则 105.1 (c)（年假）业经临时修正，以确立从 4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的新的年假周期，新的周期自 2005 年 4 月 1 日起实行； 

 (b) 细则 106.2 (e)（年假期间的病假）业经修正，以阐明，只有休年假期

间患病超过五个连续工作日，方可准予病假； 

 (c) 细则 107.1 (c)（工作人员公务旅行）业经修正，以阐明，如果工作人

员为试用，或任用期为两年或更长，或已经连续任用两年以上，则其离职时，联

合国将支付前往回籍假地点的旅费； 

 (d) 细则 110.4 (d)（适当法律程序）业经修正，以表明，与重大过失的财

务责任有关的事项将由联合纪律委员会根据经修正的细则110.5来审理，并阐明，

其后的上诉应直接提交给联合国行政法庭； 

 (e) 细则 110.5（联合纪律委员会）业经修正，增加了新的(c)款，使总部联

合纪律委员会的权限范围包括与重大过失的财务责任有关的事项； 

 (f) 细则 110.6（联合纪律委员会的组成）业经修正，增加了新的(i)款，以

规定，在围绕与重大过失的财务责任有关的事项征求总部联合纪律委员会意见

时，有关小组成员的人数至少应与可能要承担财务责任的工作人员人数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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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细则 110.7（联合纪律委员会程序）(d)项业经修正，以确保与细则 110.4

一致，执行大会 2003 年 4 月 15 日第 57/307 号决议中的决定，并增加了新的(e)

款，规定法律事务厅以顾问身份参与处理与重大过失的财务责任有关的事项； 

 (h) 细则 112.3（财务责任）业经修正，以阐明工作人员要对其重大过失造

成的财务损失负责，并确保，为确定工作人员是否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要对联合国

遭受的财务损失承担财务责任而需要作出的其他修正的有关措辞，相互统一。 

1.2  后面附上待插入 ST/SGB/2002/1 印本的新页张，内有工作人员细则的修正

案文、《工作人员条例》及其附件中变动的部分和《工作人员细则》附录中变动

的部分。 

第 2 节 

最后规定 
 

2.1  除非另有说明，本公报中各项修正的生效日期为 2005 年 1 月 1 日。 

2.2  下列公报就此作废： 

- 题为“工作人员细则 110.4、110.5、110.6、110.7、112.3、212.2 和

312.2 的修正案”ST/SGB/2004/14 

- 题为“年假周期”的 ST/SGB/2004/16。 

 

           秘书长 

           科菲·安南（签名） 



 

 

《联合国宪章》 

与工作人员任职有关的条款 

第八条 
 

 联合国对于男女均得在其主要及辅助机关在平等条件之下，充任任何职务，不得加以限制。 

第九十七条 

 秘书处置秘书长一人及本组织所需之办事人员若干人。秘书长应由大会经安全理事会之推

荐委派之。秘书长为本组织之行政首长。 

第一百条 

 一、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于执行职务时，不得请求或接受本组织以外任何政府或其他当局的

训示，并应避免足以妨碍其国际官员地位之行动。秘书长及办事人员专对本组织负责。 

 二、联合国各会员国承诺尊重秘书长及办事人员责任之专属国际性，决不设法影响其责任

之履行。 

第一百零一条 

 一、办事人员由秘书长依大会所定章程委派之。 

 二、适当之办事人员应长期分配于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 并于必要时，分配于

联合国其他之机关。此项办事人员构成秘书处之一部。 

 三、办事人员之雇用及其服务条件之决定，应以求达效率、才干、及忠诚之最高标准为首

要考虑。征聘办事人员时，于可能范围内，应充分注意地域上之普及。 

第一百零五条 

 一、本组织于每一会员国之领土内，应享受于达成其宗旨所必需之特权及豁免。 

 二、联合国会员国之代表及本组织之职员，亦应同时享受于其独立行使关于本组织之职务

所必需之特权及豁免。 

 三、为明定本条第一项及第二项之施行细则起见，大会得作成建议，或为此目的向联合国

会员国提议协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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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大会依照《宪章》第一百零一条的规定，以 1952 年 2 月 2 日第 590 (VI)号决议制定《联合

国工作人员条例》，嗣后以下列决议予以修正：1953年 12月 9日第 781 (VIII)号和第 782 (VIII)

号决议、1954 年 12 月 14 日第 882 (IX)号决议、1954 年 12 月 17 日第 887 (IX)号决议、1955

年 12 月 15 日第 974 (X)号决议、1957 年 2 月 27 日第 1095 (XI)号决议、1957 年 12 月 14 日第

1225 (XII)号和 1234 (XII)号决议、1958 年 12 月 5 日第 1295 (XIII)号决议、1961 年 11 月

28 日第 1658 (XVI)号决议、1961 年 12 月 20 日第 1730 (XVI)号决议、1963 年 12 月 11 日第 1929 

(XVIII)号决议、1965 年 12 月 13 日第 2050 (XX)号决议、1965 年 12 月 21 日第 2121 (XX)号决

议、1967 年 12 月 19 日第 2369 (XXII)号决议、1968 年 12 月 21 日第 2481 (XXIII)号和第 2485 

(XXIII)号决议、1970 年 12 月 17 日第 2742 (XXV)号决议、1971 年 12 月 21 日第 2888 (XXVI)

号决议、1972 年 12 月 15 日第 2990 (XXVII)号决议、1972 年 12 月 18 日第 3008 (XXVII)号决

议、1973 年 12 月 18 日第 3194 (XXVIII)号决议、1974 年 12 月 18 日第 3353 (XXIX)号和第 3358 

B (XXIX)号决议、1976 年 12 月 17 日第 31/141 B 号决议、1977 年 12 月 21 日第 32/200 号决议

和第 32/450 B 号决定、1978 年 12 月 19 日第 33/119 号决议、1978 年 12 月 20 日第 33/433 号

决定、1980 年 12 月 17 日第 35/214 号决议、1981 年 12 月 18 日第 36/459 号决定、1982 年 12

月 17 日第 37/126 号决议、1982 年 12 月 21 日第 37/235 C 号决议、1984 年 12 月 13 日第 39/69

号决议、1984 年 12 月 18 日第 39/236 号和第 39/245 号决议、1985 年 12 月 18 日第 40/467 号

决定、1986 年 12 月 11 日第 41/207 号和第 41/209 号决议、1987 年 12 月 21 日第 42/221 号和

第 42/225 号决议、1988 年 12 月 21 日第 43/226 号决议、1989 年 12 月 19 日第 44/185 号决议、

1989 年 12 月 21 日第 44/198 号决议、1990 年 12 月 21 日第 45/241 号和第 45/251 号决议、1991

年 5月 3日第 45/259 号决议、1991 年 12 月 20 日第 46/191 号决议、1993 年 3月 12 日第 47/216

号决议、1993 年 4 月 30 日第 47/226 号决议、1993 年 12 月 23 日第 48/224 号和第 48/225 号决

议、1994 年 12 月 23 日第 49/222 号和第 49/223 号决议、1995 年 4 月 6 日第 49/241 号决议、

1996 年 12 月 18 日第 51/216 号决议、1998 年 9 月 8 日第 52/252 号决议、1998 年 12 月 18 日

第 53/209 号决议、1999 年 4 月 7 日第 53/221 号决议、1999 年 12 月 23 日第 54/238 号决议和

第 54/460 号决定、2000 年 12 月 23 日第 55/223 号决议、2001 年 6 月 14 日第 55/258 号决议、

2001 年 12 月 24 日第 56/244 号决议、2002 年 12 月 20 日第 57/285 号决议、2003 年 4 月 15 日

第 57/307 号决议和 2003 年 6 月 18 日第 57/310 号决议；2004 年 4 月 8 日第 58/285 号决议和

2004 年 12 月 23 日第 59/268 号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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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 调职或调派 

可能为期一年或更久的平级调职或调派，工作人员细则 104.15(c)规定的强制性调

派除外。 

 (g) 对于专业职类和特等干事职等的工作人员，由任用和升级委员会或任用和升级分设委

员会执行上述职责。对于一般事务人员及有关职类的工作人员，由附属小组依照设立此种小组

的规定，执行相同职责。 

 (h) 经任用和升级分设委员会一致赞同方案管理人员的建议的案件，不须任用和升级委员

会进一步审查，即可提交秘书长。 

细则 104.15 

竞争性考试 

 (a) 秘书长设立的考试委员会应确保依照秘书长所订条件举行的竞争性考试合乎规定。 

 (b) 考试委员会应就下列事项，向秘书长提出建议： 

  ㈠ 任用 

P-1和P-2员额以及需要具备特殊语文能力的员额，一律必须通过竞争性考试任用。

P-3 职等的员额通常应通过竞争性考试任用； 

  ㈡ 征聘一般事务和有关职类工作人员担任专业职类工作人员 

应在大会所订范围内征聘顺利通过竞争性考试的一般事务和有关职类工作人员担任专

业职类工作人员。此种升级一律必须通过竞争性考试进行。 

 (c) 通过竞争性考试被任用担任专业职位的工作人员，须在秘书长所定条件下接受强制性

调派。 

细则 104.16 

体格检查 

 (a) 联合国医务干事可以不时要求工作人员接受体格检查，借以确定该工作人员并无可能

损害别人健康的任何疾病。 

 (b) 联合国医务干事还可以要求工作人员于前往执行特派任务以前或返回以后，接受体格

检查和预防注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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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条 

年假和特别假 

 

条例 5.1 

 工作人员应准有适当的年假。 

条例 5.2 

 遇有特殊情况，秘书长可准请特别假。 

条例 5.3 

 合格的工作人员应准予每两年度回籍假一次。但如指定的工作地点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极为

困难，则应准许合格工作人员每十二个月度回籍假一次。如果工作人员的正式工作地点在本国，

或在联合国工作期间通常居住本国，则无资格度回籍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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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年假和特别假 

细则 105.1 

年假 

 

 (a) 工作人员在领取全薪期间，应准予积存每年六个星期的年假，但必须受下文(f)款及

细则 105.2(c)款的规定限制。根据细则 106.4 的规定，按照其薪金和津贴领取赔偿金的工作人

员，不得积存假期。 

 (b) ㈠ 年假可以全日和半日为单位使用； 

㈡ 假期必须经过核准，才可使用。如工作人员未经核准而缺勤，应停发缺勤期间的

薪金和津贴。但如秘书长认为造成缺勤的原因非该工作人员所能控制，而且该工

作人员有积存的年假，则缺勤时间应从年假中扣除； 

㈢ 所有关于假期的安排，都应根据工作的需要而定；如因工作的需要，可要求工作

人员在秘书长指定的期间使用假期。应尽可能顾及工作人员的个人情况和意愿。 

 (c) 年假可以累积，但到任何一年的 4 月 1 日，或到秘书长为某一工作地点指定的其

他期限，累积的年假不得超过十二个星期。但在(秘书长为此目的而指定的)特派任务结束

时，所累积的年假在执行特派任务期间或其后两个月内原应作废者，可以用来抵充特派任

务完成后核准的全部或部分假期。任何这种假期如在离开任务地区后四个月内没有利用，

即应作废。 

 (d)  (作废) 

 (e)  在特殊情况下，可准许工作人员预支年假，最多两个星期，但必须预计该工作人员将

继续工作，而且工作期间将超过为积存预支假期日数所需的时间。 

 (f)  秘书长应制订规定和条件，准许来自任务地区附近应聘专为特派任务工作的人员享有

年假，并将此种条款和条件通知工作人员。制订此种规定和条件时，应充分照顾到有关任务地

区的当地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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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 105.2 

特别假 

(a)  ㈠ 为了联合国的利益而深造或进修、或长期患病、或为照顾子女或有其他重要理由，

可按秘书长所订期间，给予特别假。在特殊情况下，秘书长如认为合乎本组织的

利益，可主动给予某一工作人员全薪特别假； 

  ㈡ 特别假通常应为留职停薪假。在特殊情况下，可给予全薪特别假； 

  ㈢ 在不违反秘书长所订条件的情况下，可以给予下述家事假：  

a. 如因领养子女，可给予全薪特别假；  

b. 如工作人员是初生婴儿或领养子女的父母，可给予最多两年的留职停薪特别

假，在特殊情况下，最多可能延长两年。应充分保障工作人员在此种特别假

结束后复职的权利； 

c. 工作人员有直系亲属死亡或发生严重的家庭紧急情况时，可在一个合理的期

间给予留职停薪特别假，包括所需的旅行时间； 

㈣ 如为从事公职，担任政治、外交或其他代表性职务，或为从事与该工作人员所保

持的国际公务员身份不符的任何职务，不得核准特别假。在特殊情况下，工作人

员经本国政府要求，担任涉及技术性职务的短期工作，可给予留职停薪特别假。 

 (b) 除应聘专为特派任务工作的人员外，凡试用期满一年而且成绩合格的工作人员或经长

期任用的工作人员奉召回国服兵役时，不论是训练或服现役，可依照本《细则》附录 C 所载的

规定和条件，在此项兵役期间，给予留职停薪特别假。 

 (c) 在 1996-1997 两年期内，秘书长可以核准留职停薪假，以保障两年之内即年满 55 岁和任

职期间满25年的工作人员或年满55岁但两年之内任职期间即满25年的工作人员的养恤金福利。 

 (d) 工作人员在留职减薪或停薪的特别假期间，不得作为累积的工作期间，据以计算病假、

年假和回籍假、例常加薪、年资、解雇补偿金和回国补助金。此项假期不满整个月的时间，不

影响正常的累积率。工作的连续性不因特别假而视为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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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社会保障 

细则 106.1 

参加养恤基金 

 凡任用期在六个月或六个月以上或在更短的任用期间内工作满六个月而工作中断期不超过

三十天的工作人员，都应参加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但须任用书上未注明不得参加。 

细则 106.2 

病假 

 (a) 工作人员因患病或受伤不能执行职务，或因公共卫生的规定不能上班时，应准予病假。

一切病假必须以秘书长的名义、并依照秘书长制定的条件核准。 

权利的极限 

 (b) 工作人员病假权利的极限应依照下列规定，并按其任用的性质和期间确定： 

㈠ 定期任用不满一年的工作人员，应准予按合同规定的工作期间每月两个工作日计

算的病假； 

㈡ 试用或定期任用至少一年但不满三年的工作人员，应准在任何连续十二个月的工

作期间，最多给予全薪病假三个月和半薪病假三个月； 

㈢ 长期或无定期任用的工作人员，定期任用三年的工作人员，或连续工作满三年的工作

人员，应准在任何连续的四年内，最多给予全薪病假九个月和半薪病假九个月。 

无证明病假 

 (c) 工作人员因患病或受伤无能力执行职务时，可以请无证明病假，但一次不得超过连续三个

工作日，在一个历年内最多七个工作日。这项权利可以全部或部分用于处理与家庭有关的紧急情

况，或在子女出生或收养子女时用作陪产假，在这种情况下，不适用连续三个工作日的限制。 

有证明病假 

 (d) 工作人员所请病假超过上文(c)款规定的限制时，必经依照秘书处制规定的条件核准。

如果不符合这些条件，应依照细则 105.1 (b)款第㈡项的规定作为未经核准缺勤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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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假期间的病假 

 (e) 工作人员休年假(包括回籍假)期间，患病超过五个连续工作日，可准予病假，但须缴

交适当的医生证明。 

工作人员的义务 

 (f) 工作人员因患病或受伤缺勤时，应尽快通知主管人员。并应依照秘书长制定的条件，

迅速缴交任何必要的医生证明或医疗报告。 

 (g) 工作人员随时可被要求提出关于其健康情况的医疗报告，或接受联合国医务处或由医

务主任指定的医生实施的体格检查。如医务主任认为有某种健康状况妨碍工作人员执行职务的

能力，可指示工作人员不要上班，并要求工作人员寻找合格的医生治疗。工作人员应立即服从

本条细则规定的任何指示或要求。 

 (h) 工作人员应在其家庭发生传染病或接到任何涉及其家庭的检疫命令时，立即通知联合

国医务干事。在这种情况下，或如发生任何其他可能影响别人健康的状况，医务主任应决定应

否准许工作人员不上班。如果准许，工作人员，在核准的缺勤期间，应领取全薪和其他酬金。 

 (i) 工作人员在病假期间，除非先经秘书长核准，不得离开工作地点。 

审查有关病假的决定 

 (j) 如果秘书长相信工作人员能够恢复上班，因此拒绝继续给予病假或撤销未用完的病

假，而工作人员对此项决定有异议，应根据工作人员的要求，将此事提交医务主任和工作人员

双方都可接受的一名独立医生或提交一个医疗委员会处理。 

 (k) 医疗委员会应由下列人员组成： 

㈠ 工作人员选择的一名医生； 

㈡ 联合国医务主任或由医务主任指定的一名医生； 

㈢ 第三名医生，应由其他两名成员协商选定，但不得为联合国一名医务干事。 

细则 106.3 

产假 

 (a) 工作人员应按下列规定享有产假的权利： 

    ㈠ 除下文第㈢项规定的情况外，产假从批准之日起，总共有十六个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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㈡ 一经提出合格医生关于预产期的证明，产假即应在预产期前六个星期开始。但经

工作人员请求并提出合格医生或助产士的证明指出工作人员适用于继续工作时，

可准许在预产期前不到六个星期，开始休假，但通常最迟应在预产期前两个星期

开始休假。产前假应至实际生产日期为止； 

㈢ 产后假期的时间应等于十六个星期减去产前实际使用的假期时间后所剩日数，但

至少应有十个星期。经工作人员请求，可于产后至少六个星期后准其销假上班； 

㈣ 在按照上文第㈡和第㈢项缺勤的全部期间，该工作人员应获得全薪产假。 

 (b) 夫妻两人都是联合国工作人员时，产妇依上文(a)款规定原应享受的产假中未用部分，

可由婴儿的父亲按照秘书长所订条件使用。否则陪产假可从该名父亲应享的年假中扣除。 

 (c) 除发生严重的并发症外，产假期间，通常不另给病假。 

 (d) (作废) 

 (e) 产假期间应准积存年假。 

 (f) (作废) 

细则 106.4 

因公死亡、受伤或患病的赔偿 

 工作人员为联合国执行公务而死亡、受伤或患病时，有权按照本《细则》附录 D 所载规则

领取赔偿。 

细则 106.5 

个人财物因公遗失或损坏的赔偿 

 工作人员的个人财物，经断定直接由于为联合国执行公务而遭遗失或损坏时，有权按照秘

书长制订的限度、规定和条件领取合理的赔偿。 

细则 106.6 

医药保险 

 工作人员可被要求按照秘书长制订的条件参加联合国某一医药保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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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旅费和搬运费 

条例 7.1 

 联合国应酌情支付工作人员及其配偶和受扶养子女的旅费，但以符合秘书长制订的条件和

定义为限。 

条例 7.2 

 联合国应支付工作人员的搬运费，但以符合秘书长制订的条件和定义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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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旅费和搬运费 

细则 107.1 

工作人员的公务旅行 

 (a) 在下列情况下，联合国应支付工作人员的旅费，但以符合本《细则》规定的条件为限： 

㈠ 开始任用时，但以按照细则 104.7 的规定被认为是国际征聘的工作人员为限； 

㈡ 因公旅行时； 

㈢ 按照细则 101.6 的定义变更正式工作地点时； 

㈣ 按照细则 105.3 规定度回籍假时； 

㈤ 按照下文(b)款规定作探亲旅行时； 

㈥ 按照《工作人员条例》第九条和《工作人员细则》第九章的定义并按照下面(c)段

的规定离职时； 

㈦ 因医疗、安全或保障上的理由或在其他适当情况下经秘书长认为有迫不得已的理

由需要支付此种旅费时获准旅行。 

 (b) 根据上文(a)款第㈤项的规定，并在符合秘书长所定条件的情况下，联合国应支付工

作人员前往征聘地点、度回籍假地点或以前工作地点探视其合格家属的旅费，但在前十二个月

内，除教育补助金项下的旅行外，其合格家属中无人在联合国支付旅费的情况下到过该工作地

点。可支付探亲假旅费给下列工作人员： 

㈠ 按照细则 104.7 规定被认为是国际征聘的工作人员，但此等人员须在其本国以外

任职和居住；以及 

㈡ 按照细则 104.6 规定被认为是当地征聘但被指派在其原工作地点以外执行任务的

工作人员。 

可批准工作人员在不度回籍假之年，每年度一次探亲假，但在指定工作地点任职的工作人员得

适用特殊条件。 

 - 49 - 



 

 

 

 (c) 根据上文(a)款第㈥项的规定，联合国应支付工作人员前往征聘地点的旅费。但是，

如果工作人员为试用，或任用期为两年或更长，或已经连续工作至少已满两年，则其离职时，

联合国应支付前往被确认为细则 105.3 规定的度回籍假地点的旅费。工作人员离职时，如想前

往任何其他地点，由联合国负担的旅费则视情不得超过按照返回征聘地点或度回籍假地点计算

应支付的最大数额。 

细则 107.2 

家属的公务旅行––––常设办事处 

 (a) 在下列情况下，联合国应支付常设办事处工作人员合格家属的旅费，但以符合本《细

则》规定的条件为限： 

㈠ 按照细则 104.7 规定被认为是国际征聘的工作人员在开始任用时，但其任期须为

一年或一年以上或为试用，并经秘书长预料该工作人员在其家属启程日期以后将

继续工作六个月以上； 

㈡ 在工作人员连续工作至少已满一年以后，但秘书长须预期该工作人员在其家属启

程日期以后将继续工作六个月以上； 

㈢ 变更正式工作地点时，但秘书长须预期该工作人员在其家属启程日期以后将在新

的工作地点继续服务六个月以上； 

㈣ 按照细则 105.3 的规定度回籍假时； 

㈤ 工作人员离职时，但其任用期间须为一年或一年以上或连续工作至少已满一年； 

㈥ 为工作人员子女的教育而核准的旅行； 

㈦ 因医疗、安全或保障上的理由或在其他适当情况下经秘书长认为有迫不得已的理

由需要支付此种旅费时获准旅行； 

㈧ 工作人员不按照细则 107.1(a)款第㈤项的规定作探亲旅行，改由其配偶前往工作

地点时，但以符合细则 107.1(b)款所列的同样条件为限。 

 (b) 根据上文(a)款第㈠项和第㈡项，联合国应支付工作人员合格家属从征聘地点或从回籍假

地点到正式工作地点的旅费。工作人员想把任何合格家属从任何其他地点接到正式工作地点时，

由联合国负担的旅费不得超过按照从征聘地点或度回籍假地点启行计算应支付的最大数额。 

 (c) 根据上文(a)款第㈤项，联合国应支付工作人员合格家属从正式工作地点到该工作人员

按照细则107.1 规定有权返回的地点的旅费。考虑到细则 104.10(d)款，如夫妻两人都是工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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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立即撤职。 

 (b) 下列措施不应视为本条细则所称的纪律措施: 

  ㈠ 主管官员书面或口头申斥； 

  ㈡ 追回应缴还本组织的款项； 

  ㈢ 根据细则 110.2 予以停职。 

细则 110.4 

适当法律程序 

 (a) 除非已以书面方式将工作人员所受指控及其可自费请律师协助辩护的权利正式通知该

人员，并给予合理机会让其答复所受指控，否则不得对该工作人员提起纪律诉讼程序。 

 (b) 任何工作人员的案件，未经提请联合纪律委员会就适当纪律措施或不采取措施发表意

见，不得采取纪律措施，但下列情况无需提请发表意见: 

  ㈠ 有关的工作人员和秘书长双方同意，不将案件提交联合纪律委员会； 

  ㈡ 行为失检情节严重应立即离职时，秘书长将该工作人员立即撤职。 

 (c) 如按照(b)款第㈠和第㈡项，未将案件提交联合纪律委员会即予立即撤职，有关的工作

人员或前工作人员可在收到书面撤职通知后两个月内，申请由这样的委员会复核该项措施。这

种申请并不使该措施暂停生效。秘书长收到委员会的意见后，应尽快决定采取何种行动。不服

这一决定的申诉不得提交联合申诉委员会。 

 (d) 对于经联合纪律委员会根据(b)款或(c)款审理过的纪律措施的上诉，或对于按细则

110.5 要承担的重大过失的财务责任的上诉，应直接提交给联合国行政法庭。 

细则 110.5 

联合纪律委员会 

 (a) 设立常设联合纪律委员会，以备应秘书长的要求，就总部纪律案件向秘书长提供意见；

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以及秘书长可能指定的其他这类办事处，都应设立

类似的委员会。 

 (b) 秘书长还可为某一案件或一系列案件，在这些工作地点或其他工作地点，设立特设联

合纪律委员会，也可在未设立工作人员代表机构的工作地点或特派团，按照适当法律程序的要

求，改用另一种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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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总部联合纪律委员会还可在接获秘书长要求时，在与重大过失的财务责任有关的事项

上，为秘书长提供咨询。 
 
 

细则 110.6 

联合纪律委员会的组成 
 
 

 (a) 每一常设联合纪律委员会由下列人员组成: 

  ㈠ 主席若干人，由秘书长同委员会所在工作地点的工作人员代表机构协商后任命； 

  ㈡ 委员若干人，由秘书长任命； 

  ㈢ 委员若干人，由委员会所在工作地点的工作人员选举。 

 (b) 如有必要，可随时仿照(a)款所述方式，增选委员。 

 (c) 接受任命或当选的联合纪律委员会主席和委员，任期两年，只要仍为派在委员会所在

工作地点的工作人员，可以接受连续任命或连选连任，并应继续留任，直至任命或选出其继任

人为止。 

 (d) 主席可由秘书长同委员会所在工作地点的工作人员代表机构协商后撤免。秘书长任命

的委员，可由秘书长撤免。工作人员选举的委员，可由委员会所在工作地点的任何工作人员代

表机构发起，经该工作地点的工作人员过半数表决，予以罢免。 

 (e) 秘书长应同联合纪律委员会所在工作地点的工作人员代表机构协商，从各位主席中任

命一名主持人员。 

 (f) 审理每一案件时，应由主持人员组成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小组成员如下: 

  ㈠ 主席一人； 

  ㈡ 秘书长任命的委员一人； 

  ㈢ 工作人员选举的委员一人。 
 

经当事任何一方请求，主持人员如认为主席或任何委员与受理案件相关工作人员确有关系或有

任何可能的利益冲突，因而理应回避，可以取消该成员审理该案的资格。主持人员也可根据任

何成员的请求，准许该成员不参加审理某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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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特设联合纪律委员会应按照下列方式组成: 

㈠ 在设有工作人员代表机构的工作地点，特设联合纪律委员会应由秘书长或秘书长

指定的一名官员负责组成，其方式仿照常设联合纪律委员会，但可将工作人员选

举的委员改为工作人员任命的委员。如在秘书长所定期限内未作出任命，经指定

的官员可在同工作人员代表机构协商后作出任命； 

㈡ 在未设立工作人员代表机构的工作地点或特派团，办事处首长或特派团团长向秘

书长报告情况后，应从该工作地点的工作人员之中选出成员组成一个小组，以调

查指控事件并酌情建议应采取何种纪律措施。选择该小组的成员时，应注意确保

各方的权利均受到尊重。 

 (h) 在设有常设联合纪律委员会的工作地点任职的工作人员，所涉案件应提交该委员会，

除非秘书长认为有良好理由，将该案件提交另一工作地点的常设委员会，或该工作地点或另一

工作地点的设施委员会。 

 (i) 在围绕与重大过失的财务责任有关的事项征求总部联合纪律委员会意见时， 有关小组

成员的人数至少应与可能承担财务责任的工作人员人数相同。 

细则 110.7 

联合纪律委员会的程序 

 (a) 联合纪律委员会审理案件时，应尽速进行，并应尽力在受理案件后四个星期内向秘书

长提出意见。 

 (b) 联合纪律委员会的审议程序，通常应限于案件的原有书面陈述，连同简短说明和辩驳。

这种说明和辩驳可以口头或书面提出，但不得延误。委员会如认为需要有关工作人员或其他证

人作证，可自行决定以书面证词、以证人向委员会或其一名成员或充任特别助理的另一工作人

员作证、或以电话或其他通讯手段的方式，取得这种证据。 

 (c) 每一常设联合纪律委员会应自行制定议事规则，议事规则应符合本《工作人员细则》

和任何适用的行政指示，以及适当法律程序的要求。特设委员会应适用总部联合纪律委员会的

议事规则，但只要符合适当法律程序的要求，可以决定适用其他这类规则。 

 (d) 联合纪律委员会应准许工作人员自己出钱洽请律师，在委员会所在工作地点，代其向

委员会陈述理由。 

 (e) 在已经围绕与重大过失的财务责任有关的事项征求总部联合纪律委员会的意见时，法

律事务厅的代表应依职以顾问身份参加委员会的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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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申诉 

条例 11.1 

 秘书长应设立有工作人员代表参加的行政机构，在工作人员不服行政决定，以不遵行包括

一切有关条例和细则在内的任用条件为理由而提出申诉，向秘书长提供意见。 

条例 11.2 

 联合国行政法庭应根据其章程所定条件，审理工作人员以不遵行包括一切有关条例和细则

在内的任用条件为理由而提出的申诉并作出判决。 

 

 

 

 

 

 

 

 

 

 

 

 

 

 

 

 - 82 - 



 

 

 

第十二章 

一般规定 

细则 112.1 

用语和性别 

 

 本《细则》法文本中提到工作人员时，虽使用阳性词，但除按上下文显然不适当外，应适

用于男女工作人员。 

 
 

细则 112.2 

工作人员细则的修正和例外 

 

 (a) 在不违反条例 12.1、12.2、12.3、12.4 和 12.5 的情况下，本《细则》可由秘书长以

符合《工作人员条例》的方式加以修正。 

 (b) 秘书长可以不按《工作人员细则》而作出例外决定，但此种例外决定不得违反《工作

人员条例》的任何条款或大会的其他决定，而且必须征得直接有关工作人员的同意，并经秘书

长认为无损于任何其他工作人员或任何其他种类工作人员的利益。 
 
 

细则 112.3 

财务责任 

 在工作人员因重大过失，或违反任何条例、细则或行政指示，使联合国蒙受任何财务损失

时，可要求该工作人员赔偿一部分或全部损失。 

 
 

细则 112.4 

责任保险 

 根据大会 1946 年 2 月 13 日第 22 (E) (I)号决议的决定，拥有汽车或驾驶汽车的工作人员，

应投公众责任和财产损坏的保险，其保险金额应足以应付其汽车造成他人伤亡或财产损坏所引

起的赔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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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则 112.5 

工作人员的受益人 

 

 (a) 每一工作人员在接受任用时，均应指定一名或几名受益人，填写在秘书长规定的表格

内。工作人员取消或改变受益人时，应负责通知秘书长。 

 (b) 工作人员死亡时，应遵照《工作人员细则》和《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的规定，

将其名下应得的一切款项，发给指定的受益人。联合国发给上述款项后，应完全免负与所发款

项有关的一切其他责任。 

 (c) 工作人员死亡时，如指定的受益人已亡故，或受益人未经指定或已经取消，则应将工

作人员名下应得的款项拨入其遗产。 
 
 

细则 112.6 

(作废) 

细则 112.7 

所有权 

 

 工作人员在公务上进行的任何工作所获得的一切权利，包括产权、版权和专利权在内，应

归联合国所有。 

 
 

细则 112.8 

细则生效日期和有效文本 

 除另有说明外，在不违反条例12.1、12.2、12.4和12.5的情况下，本修订本(ST/SGB/2002/1)

内公布的细则 101.1 至 112.8 应于 2002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本细则的英文本和法文本具有同等

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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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任用书 

 (a) 任用书应写明: 

㈠ 此项任用必须遵守《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中适用于该类任用的规

定,以及上述条例和细则可能不时正式作出的修改; 

㈡ 任用的性质; 

㈢ 规定工作人员到职日期; 

㈣ 任期、解雇时的必要通知,如必须试用,则写明试用期限; 

㈤ 职类、职等、起薪数额,如可例常加薪,应列明加薪表和可达最高薪额; 

㈥ 可能适用的其他特殊条件。 

 (b) 《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各一份应连同任用书一并送交工作人员。工作

人员在接受任用时,应声明已经知道并且愿意接受《工作人员条例》和《工作人员细则》中规定

的各项条件。 

 (c) 从政府机构借调的工作人员的任用书,经该工作人员和秘书长本人或其代表签字后,连

同会员国和该工作人员同意借调规定和条件的有关证明文件,应作为任用书中所称从政府机构

借调到本组织一事的存在和效力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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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回国补助金 

 在原则上,凡本组织有义务资助回国的工作人员,如在离职时因担任联合国职务而居住其国

籍国境外,均可领取回国补助金。但被立即撤职的工作人员不得领取。合格工作人员必须在工作

地点所在国境外重新定居,才有资格领取回国补助金。关于领取资格的详细条件和定义以及重新

定居的必要证据,应由秘书长确定。 

  工作人员离职时无配偶或受扶养子女 

 工作人员离职时有配偶 

或受扶养子女 

 

专业及以上职类 

 

一般事务职类 

在本国境外连续工作年数 下列周数的薪金毛额，在适用情况下减去工作人员薪金税 

1 4 3 2 

2 8 5 4 

3 10 6 5 

4 12 7 6 

5 14 8 7 

6 16 9 8 

7 18 10 9 

8 20 11 10 

9 22 13 11 

10 24 14 12 

11 26 15 13 

12 年或 12 年以上 28 16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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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5
4

6
3
 
6
9
0
 

6
5
 
0
2
7

6
6
 
3
6
6

6
7
 
7
0
3

 
净

额
 
S
 

4
9
 
4
5
4
 

5
0
 
6
8
4
 

5
1
 
9
1
8

5
3
 
1
4
7

5
4
 
3
7
5

5
5
 
6
0
7

5
6
 
8
3
7

5
8
 
0
7
1

5
9
 
2
9
7
 

6
0
 
5
2
5

6
1
 
7
5
3

6
2
 
9
7
8
 

 
 

 
 

 
 

 
 

 
 

 
 

 
 

 

F
S
-
5
 

毛
额

 
5
9
 
6
7
4
 

6
1
 
3
7
3
 

6
3
 
1
0
2

6
4
 
8
3
0

6
6
 
5
6
2

6
8
 
2
9
2

7
0
 
0
2
3

7
1
 
7
5
2

7
3
 
4
8
6
 

7
5
 
2
1
5

7
6
 
9
4
5

7
8
 
6
7
4

8
0
 
4
0
5
 

 

 
净

额
 
D
 

4
5
 
9
6
5
 

4
7
 
1
0
6
 

4
8
 
2
4
7

4
9
 
3
8
8

5
0
 
5
3
1

5
1
 
6
7
3

5
2
 
8
1
5

5
3
 
9
5
6

5
5
 
1
0
1
 

5
6
 
2
4
2

5
7
 
3
8
4

5
8
 
5
2
5

5
9
 
6
6
7
 

 

 
净

额
 
S
 

4
3
 
0
4
0
 

4
4
 
0
7
3
 

4
5
 
1
0
8

4
6
 
1
4
5

4
7
 
1
9
6

4
8
 
2
4
6

4
9
 
2
9
8

5
0
 
3
4
7

5
1
 
4
0
0
 

5
2
 
4
5
1

5
3
 
5
0
2

5
4
 
5
5
0

5
5
 
6
0
0
 

 

 
 

 
 

  
 

 
 

*
 

*
 

F
S
-
4
 

毛
额

 
5
2
 
2
6
7
 

5
3
 
5
8
8
 

5
4
 
9
0
1

5
6
 
2
1
8

5
7
 
5
3
5

5
8
 
8
4
7

6
0
 
1
7
7

6
1
 
6
1
7

6
3
 
0
5
3
 

6
4
 
4
8
8

6
5
 
9
2
4

6
7
 
3
1
4

6
8
 
7
9
7

7
0
 
2
3
2

7
1
 
6
6
8

 
净

额
 
D
 

4
0
 
6
3
2
 

4
1
 
5
8
3
 

4
2
 
5
2
9

4
3
 
4
7
7

4
4
 
4
2
5

4
5
 
3
7
0

4
6
 
3
1
7

4
7
 
2
6
7

4
8
 
2
1
5
 

4
9
 
1
6
2

5
0
 
1
1
0

5
1
 
0
2
7

5
2
 
0
0
6

5
2
 
9
5
3

5
3
 
9
0
1

.
 

净
额

 
S
 

3
8
 
1
9
5
 

3
9
 
0
7
0
 

3
9
 
9
2
7

4
0
 
7
8
6

4
1
 
6
4
4

4
2
 
5
0
2

4
3
 
3
5
8

4
4
 
2
2
1

4
5
 
0
7
8
 

4
5
 
9
3
7

4
6
 
8
0
7

4
7
 
6
5
2

4
8
 
5
5
2

4
9
 
4
2
4

5
0
 
2
9
4

 
 

 
 

 
*
 

*
 

F
S
-
3
 

毛
额

 
4
5
 
7
9
3
 

4
6
 
9
1
7
 

4
8
 
0
3
2

4
9
 
1
5
1

5
0
 
2
6
8

5
1
 
3
9
0

5
2
 
5
1
0

5
3
 
6
2
8

5
4
 
7
4
9
 

5
5
 
8
6
3

5
6
 
9
8
3

5
8
 
1
0
4

5
9
 
2
2
5

6
0
 
3
7
4

6
1
 
5
9
5

 
净

额
 
D
 

3
5
 
9
7
1
 

3
6
 
7
8
0
 

3
7
 
5
8
3

3
8
 
3
8
9

3
9
 
1
9
3

4
0
 
0
0
1

4
0
 
8
0
7

4
1
 
6
1
2

4
2
 
4
1
9
 

4
3
 
2
2
1

4
4
 
0
2
8

4
4
 
8
3
5

4
5
 
6
4
2

4
6
 
4
4
7

4
7
 
2
5
3

 
净

额
 
S
 

3
3
 
9
0
2
 

3
4
 
6
4
5
 

3
5
 
3
8
7

3
6
 
1
3
0

3
6
 
8
7
0

3
7
 
6
1
4

3
8
 
3
5
7

3
9
 
0
9
5

3
9
 
8
2
6
 

4
0
 
5
5
3

4
1
 
2
8
6

4
2
 
0
1
6

4
2
 
7
4
8

4
3
 
4
7
7

4
4
 
2
0
7

 
 

 
 

 
*
 

*
 

F
S
-
2
 

毛
额

 
4
0
 
2
2
1
 

4
1
 
2
0
8
 

4
2
 
2
0
1

4
3
 
1
8
8

4
4
 
1
7
6

4
5
 
1
6
5

4
6
 
1
1
0

4
7
 
1
4
3

4
8
 
1
3
3
 

4
9
 
1
2
2

5
0
 
1
1
0

5
1
 
0
9
7

 
净

额
 
D
 

3
1
 
9
5
9
 

3
2
 
6
7
0
 

3
3
 
3
8
5

3
4
 
0
9
5

3
4
 
8
0
7

3
5
 
5
1
9

3
6
 
1
9
9

3
6
 
9
4
3

3
7
 
6
5
6
 

3
8
 
3
6
8

3
9
 
0
7
9

3
9
 
7
9
0

 
净

额
 
S
 

3
0
 
2
0
8
 

3
0
 
8
6
3
 

3
1
 
5
1
8

3
2
 
1
7
3

3
2
 
8
2
8

3
3
 
4
8
5

3
4
 
1
1
0

3
4
 
7
9
8

3
5
 
4
5
3
 

3
6
 
1
1
0

3
6
 
7
6
5

3
7
 
4
2
0

 
 

 
 

 

F
S
-
1
 

毛
额

 
3
5
 
3
4
6
 

3
6
 
2
1
7
 

3
7
 
0
8
5

3
7
 
9
5
4

3
8
 
8
2
1

3
9
 
6
9
4

4
0
 
5
6
5

4
1
 
4
3
2

4
2
 
3
0
3
 

4
3
 
1
6
9

 
净

额
 
D
 

2
8
 
4
4
9
 

2
9
 
0
7
6
 

2
9
 
7
0
1

3
0
 
3
2
7

3
0
 
9
5
1

3
1
 
5
8
0

3
2
 
2
0
7

3
2
 
8
3
1

3
3
 
4
5
8
 

3
4
 
0
8
2

 
净

额
 
S
 

2
6
 
9
8
8
 

2
7
 
5
6
1
 

2
8
 
1
3
5

2
8
 
7
0
9

2
9
 
2
8
3

2
9
 
8
6
0

3
0
 
4
3
7

3
1
 
0
0
9

3
1
 
5
8
5
 

3
2
 
1
6
0

 
 

D
 
=
 
适

用
于

有
受

扶
养

配
偶

或
子

女
的

工
作

人
员
的
数
额
。
 

S
 
=
 
适

用
于

无
受

扶
养

配
偶

或
子

女
的

工
作

人
员
的
数
额
。
 

*
 
在
同

一
职

等
内

,
每

升
一

级
所

需
时

间
通

常
为

一
年
,
但
有
星
号
标
明
的
各
级
则
需
在
先
前
一
级
任
满
两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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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勤

事
务

人
员

职
类

工
作

人
员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
以

美
元

计
）

 

2
0
0
4
年

9
月

1
日

起
生

效

 

 
 

级
 

职
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十

三
十

四
十

五

 
 

 
 

 
 

 

F
S
-
7
 

 
1
1
6
 
5
2
8
 
1
1
9
 
5
8
9
 
1
2
2
 
6
5
3

1
2
5
 
7
0
8

1
2
8
 
7
7
0

1
3
1
 
8
3
2

1
3
4
 
8
9
7

1
3
7
 
9
5
5

1
4
1
 
0
1
8
 
1
4
4
 
0
7
6

1
4
7
 
1
3
9

1
5
0
 
2
0
3

 
 

 
 

 

F
S
-
6
 

 
9
6
 
9
3
7
 

9
9
 
5
1
0
 
1
0
2
 
0
8
7

1
0
4
 
6
5
2

1
0
7
 
2
2
5

1
0
9
 
7
9
9

1
1
2
 
3
6
8

1
1
4
 
9
6
8

1
1
7
 
7
7
4
 
1
2
0
 
5
8
7

1
2
3
 
4
0
0

1
2
6
 
2
0
7

 
 

 
 

 

F
S
-
5
 

 
8
3
 
4
5
0
 

8
5
 
6
3
9
 

8
7
 
8
3
5

9
0
 
0
3
0

9
2
 
2
2
7

9
4
 
4
1
9

9
6
 
6
1
5

9
8
 
8
0
8

1
0
1
 
0
0
5
 
1
0
3
 
2
0
0

1
0
5
 
3
9
5

1
0
7
 
5
8
7

1
0
9
 
7
8
2

 
 

 
 

 

F
S
-
4
 

 
7
3
 
1
9
8
 

7
5
 
0
2
5
 

7
6
 
8
4
3

7
8
 
6
6
5

8
0
 
4
8
5

8
2
 
3
0
7

8
4
 
1
2
8

8
5
 
9
5
3

8
7
 
7
7
1
 

8
9
 
5
9
3

9
1
 
4
1
4

9
3
 
1
7
6

9
5
 
0
5
5

9
6
 
8
7
8

9
8
 
6
9
9

 
 

 
 

 

F
S
-
3
 

 
6
4
 
2
3
8
 

6
5
 
7
9
1
 

6
7
 
3
3
9

6
8
 
8
8
9

7
0
 
4
3
3

7
1
 
9
8
5

7
3
 
5
3
7

7
5
 
0
8
2

7
6
 
6
3
3
 

7
8
 
1
7
3

7
9
 
7
2
6

8
1
 
2
7
4

8
2
 
8
2
8

8
4
 
3
7
2

8
5
 
9
2
5

 
 

 
 

 

F
S
-
2
 

 
5
6
 
5
9
6
 

5
7
 
8
9
6
 

5
9
 
2
7
0

6
0
 
6
3
6

6
2
 
0
0
4

6
3
 
3
7
2

6
4
 
6
7
9

6
6
 
1
0
7

6
7
 
4
7
5
 

6
8
 
8
4
8

7
0
 
2
1
3

7
1
 
5
8
1

 
 

 
 

 

F
S
-
1
 

 
5
0
 
3
7
6
 

5
1
 
4
8
8
 

5
2
 
5
9
6

5
3
 
7
0
1

5
4
 
8
0
8

5
5
 
9
2
2

5
7
 
0
3
0

5
8
 
2
0
6

5
9
 
4
1
1
 

6
0
 
6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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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总
部

一
般

事
务

、
警

卫
、

工
匠

和
问

讯
处

助
理

职
类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表
 

总
部

一
般

事
务

职
类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表
 

（
以

美
元

计
）

 
2
0
0
4
年

5
月

1
日

起
生

效
 

 
 

级
 

职
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G
-
7
 

毛
额

 
5
8
 
3
3
5

6
0
 
7
0
9

6
3
 
2
0
3

6
5
 
6
9
7

6
8
 
1
9
1

7
0
 
6
8
6

7
3
 
1
8
0

7
5
 
6
7
4

7
8
 
1
6
8

8
0
 
6
6
2

8
3
 
1
5
7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5
6
 
9
2
0

5
9
 
1
5
5

6
1
 
3
8
9

6
3
 
6
2
3

6
5
 
8
5
8

6
8
 
1
3
2

7
0
 
4
5
8

7
2
 
7
8
2

7
5
 
1
0
7

7
7
 
4
3
3

7
9
 
7
5
8
*

 
净

薪
总

额
 

4
5
 
1
6
8

4
6
 
8
8
9

4
8
 
6
1
0

5
0
 
3
3
1

5
2
 
0
5
2

5
3
 
7
7
3

5
5
 
4
9
4

5
7
 
2
1
5

5
8
 
9
3
6

6
0
 
6
5
7

6
2
 
3
7
8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4
5
 
1
6
8

4
6
 
8
8
9

4
8
 
6
1
0

5
0
 
3
3
1

5
2
 
0
5
2

5
3
 
7
7
3

5
5
 
4
9
4

5
7
 
2
1
5

5
8
 
9
3
6

6
0
 
6
5
7

6
2
 
3
7
8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0

0
*

 
 

 
G
-
6
 

毛
额

 
5
2
 
5
4
7

5
4
 
6
4
7

5
6
 
7
4
7

5
8
 
8
4
7

6
1
 
0
1
6

6
3
 
2
6
8

6
5
 
5
2
0

6
7
 
7
7
2

7
0
 
0
2
5

7
2
 
2
7
7

7
4
 
5
2
9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5
1
 
3
5
4

5
3
 
3
7
3

5
5
 
3
9
0

5
7
 
4
0
8

5
9
 
4
2
7

6
1
 
4
4
3

6
3
 
4
6
2

6
5
 
4
8
1

6
7
 
5
1
4

6
9
 
6
1
4

7
1
 
7
1
4
*

 
净

薪
总

额
 

4
0
 
8
8
5

4
2
 
4
3
9

4
3
 
9
9
3

4
5
 
5
4
7

4
7
 
1
0
1

4
8
 
6
5
5

5
0
 
2
0
9

5
1
 
7
6
3

5
3
 
3
1
7

5
4
 
8
7
1

5
6
 
4
2
5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4
0
 
8
8
5

4
2
 
4
3
9

4
3
 
9
9
3

4
5
 
5
4
7

4
7
 
1
0
1

4
8
 
6
5
5

5
0
 
2
0
9

5
1
 
7
6
3

5
3
 
3
1
7

5
4
 
8
7
1

5
6
 
4
2
5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0

0
*

 
 

 
 

 
 

 
G
-
5
 

毛
额

 
4
7
 
2
8
5

4
9
 
1
8
5

5
1
 
0
8
5

5
2
 
9
8
5

5
4
 
8
8
5

5
6
 
7
8
5

5
8
 
6
8
5

6
0
 
6
2
8

6
2
 
6
6
5

6
4
 
7
0
3

6
6
 
7
4
1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4
6
 
2
9
7

4
8
 
1
2
3

4
9
 
9
4
8

5
1
 
7
7
4

5
3
 
6
0
0

5
5
 
4
2
6

5
7
 
2
5
2

5
9
 
0
7
9

6
0
 
9
0
5

6
2
 
7
3
1

6
4
 
5
5
4
*

 
净

薪
总

额
 

3
6
 
9
9
1

3
8
 
3
9
7

3
9
 
8
0
3

4
1
 
2
0
9

4
2
 
6
1
5

4
4
 
0
2
1

4
5
 
4
2
7

4
6
 
8
3
3

4
8
 
2
3
9

4
9
 
6
4
5

5
1
 
0
5
1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
6
 
9
9
1

3
8
 
3
9
7

3
9
 
8
0
3

4
1
 
2
0
9

4
2
 
6
1
5

4
4
 
0
2
1

4
5
 
4
2
7

4
6
 
8
3
3

4
8
 
2
3
9

4
9
 
6
4
5

5
1
 
0
5
1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0

0
*

 
 

 
 

 
 

 
G
-
4
 

毛
额

 
4
2
 
5
5
0

4
4
 
2
6
9

4
5
 
9
8
8

4
7
 
7
0
7

4
9
 
4
2
6

5
1
 
1
4
5

5
2
 
8
6
4

5
4
 
5
8
2

5
6
 
3
0
1

5
8
 
0
2
0

5
9
 
7
3
9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4
1
 
7
4
5

4
3
 
3
9
7

4
5
 
0
4
9

4
6
 
7
0
2

4
8
 
3
5
6

5
0
 
0
0
8

5
1
 
6
6
1

5
3
 
3
1
3

5
4
 
9
6
5

5
6
 
6
1
9

5
8
 
2
7
1
*

 
净

薪
总

额
 

3
3
 
4
8
7

3
4
 
7
5
9

3
6
 
0
3
1

3
7
 
3
0
3

3
8
 
5
7
5

3
9
 
8
4
7

4
1
 
1
1
9

4
2
 
3
9
1

4
3
 
6
6
3

4
4
 
9
3
5

4
6
 
2
0
7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
3
 
4
8
7

3
4
 
7
5
9

3
6
 
0
3
1

3
7
 
3
0
3

3
8
 
5
7
5

3
9
 
8
4
7

4
1
 
1
1
9

4
2
 
3
9
1

4
3
 
6
6
3

4
4
 
9
3
5

4
6
 
2
0
7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0

0
*

 
 

 
 

G
-
3
 

毛
额

 
3
8
 
2
9
5

3
9
 
7
9
4

4
1
 
3
4
5

4
2
 
9
0
4

4
4
 
4
6
4

4
6
 
0
2
3

4
7
 
5
8
2

4
9
 
1
4
2

5
0
 
7
0
1

5
2
 
2
6
1

5
3
 
8
2
0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3
7
 
5
9
4

3
9
 
0
9
2

4
0
 
5
9
0

4
2
 
0
8
9

4
3
 
5
8
7

4
5
 
0
8
5

4
6
 
5
8
4

4
8
 
0
8
1

4
9
 
5
8
0

5
1
 
0
7
9

5
2
 
5
7
6
*

 
净

薪
总

额
 

3
0
 
2
8
7

3
1
 
4
4
1

3
2
 
5
9
5

3
3
 
7
4
9

3
4
 
9
0
3

3
6
 
0
5
7

3
7
 
2
1
1

3
8
 
3
6
5

3
9
 
5
1
9

4
0
 
6
7
3

4
1
 
8
2
7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
0
 
2
8
7

3
1
 
4
4
1

3
2
 
5
9
5

3
3
 
7
4
9

3
4
 
9
0
3

3
6
 
0
5
7

3
7
 
2
1
1

3
8
 
3
6
5

3
9
 
5
1
9

4
0
 
6
7
3

4
1
 
8
2
7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0

0
*

 
 

 
G
-
2
 

毛
额

 
3
4
 
5
6
6

3
5
 
9
2
3

3
7
 
2
8
1

3
8
 
6
3
8

3
9
 
9
9
5

4
1
 
4
0
7

4
2
 
8
1
9

4
4
 
2
3
1

4
5
 
6
4
3

4
7
 
0
5
5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3
3
 
8
6
5

3
5
 
2
2
1

3
6
 
5
7
8

3
7
 
9
3
5

3
9
 
2
9
1

4
0
 
6
4
8

4
2
 
0
0
6

4
3
 
3
6
2

4
4
 
7
1
9

4
6
 
0
7
5
*

 
净

薪
总

额
 

2
7
 
4
1
6

2
8
 
4
6
1

2
9
 
5
0
6

3
0
 
5
5
1

3
1
 
5
9
6

3
2
 
6
4
1

3
3
 
6
8
6

3
4
 
7
3
1

3
5
 
7
7
6

3
6
 
8
2
1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2
7
 
4
1
6

2
8
 
4
6
1

2
9
 
5
0
6

3
0
 
5
5
1

3
1
 
5
9
6

3
2
 
6
4
1

3
3
 
6
8
6

3
4
 
7
3
1

3
5
 
7
7
6

3
6
 
8
2
1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0
*

 
 

 
G
-
1
 

毛
额

 
3
1
 
1
8
6

3
2
 
4
1
3

3
3
 
6
4
0

3
4
 
8
6
8

3
6
 
0
9
5

3
7
 
3
2
2

3
8
 
5
4
9

3
9
 
7
7
7

4
1
 
0
4
5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3
0
 
6
4
2

3
1
 
8
0
7

3
2
 
9
7
2

3
4
 
1
6
8

3
5
 
3
9
2

3
6
 
6
1
8

3
7
 
8
4
5

3
9
 
0
6
9

4
0
 
2
9
5
*

 
净

薪
总

额
 

2
4
 
8
1
3

2
5
 
7
5
8

2
6
 
7
0
3

2
7
 
6
4
8

2
8
 
5
9
3

2
9
 
5
3
8

3
0
 
4
8
3

3
1
 
4
2
8

3
2
 
3
7
3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2
4
 
8
1
3

2
5
 
7
5
8

2
6
 
7
0
3

2
7
 
6
4
8

2
8
 
5
9
3

2
9
 
5
3
8

3
0
 
4
8
3

3
1
 
4
2
8

3
2
 
3
7
3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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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
养
津
贴
(
每
年
美
元
数
额
)
:
 

语
文
津
贴
(
包
括
在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内
)
:
 

 
美
元
 

 

 
 
子
女
 

2
 
2
1
7
 

 
 
第
一
种
语
文
 

每
年
净
额
 
 
1
 
8
4
8
 

 
 
 
 
但
单
身
、
鳏
寡
或
离
婚
工
作
人
员
 

 
 

 的
第
一
个
受
扶
养
子
女
应
领
 

3
 
2
4
6
 

 
 
第
二
种
语
文
 

每
年
净
额
 
 
 
 
9
2
4
 

 
 
受
扶
养
配
偶
 

3
 
5
6
2
 

 
 

 
 
二
级
受
扶
养
人
 
 

1
 
3
0
7
（
2
0
0
4
年
6
月
1
日
或
其
后
有
资
格
领
取
的
工
作
人
员
）
 

 
1
 
3
1
8
（
2
0
0
4
年
6
月
1
日
之
前
即
在
职
且
领
取
扶
养
津
贴
的
工
作
人
员
）
 

例
常
加
薪
:
每
年
考
绩
合
格
,
应
核
准
在
职
等
内
例
常
加
薪
:
 

 
*
 
长
期
服
务
薪
级
:
 

 
G
-
3
至
G
-
7
职
等
的
第
十
一
级
、
G
-
2
职
等
的
第
十
级
和
G
-
1
职
等
的
第
九
级
均
为
长
期
服
务
薪
级
。
 

 
职

等
内
加
薪
至
长
期
服
务
薪
级
的
资
格
如
下
:
 

 
(
a
)
 工

作
人
员
在
联
合
国
共
同
制
度
内
任
职
至
少
满
2
0
年
,
并
在
现
职
等
正
规
薪
级
最
高
一
级
任
职
满
5
年
；
 

 
(
b
)
 工

作
人
员
必
须
考
绩
合
格
。
 

毛
额
:
 

净
薪
金
总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即
为
薪
金
毛
额
。
薪
金
毛
额
是
用
来
计
算
离
职
偿
金
和
在
联
合
国
薪
金

被
征
税
时
用
来
作
为
计
算
应
偿
还
税
款
的
基
础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即
为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是
计

算
联
合
国
合
办
工
作
人
员
养
恤
基
金
条
例
第
2
5
条
规
定
的
养
恤
基
金
缴
款
和
计
算
养
恤
金
的
基
础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是
薪
金
净
额
中
用
于
计
算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的
部
分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为
净
薪
总
额
减
去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
也
就
是
1
0
0
％
的
净
薪
总
额
。
 

净
薪
总
额
：
 

净
薪
酬
总
额
为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与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之
和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为

将
薪

金
净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以
计

算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时
从

薪
金

净
额

中
扣
除
的
部
分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被
定
为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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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部

警
卫

职
类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表
 

（
以

美
元

计
）
 

2
0
0
4
年

5
月

1
日

起
生

效
 

 
 

级
 

职
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一

十
二

十
三

S
-
7
 
毛
额

 
7
5
 
8
6
7
 

7
8
 
8
6
1

8
1
 
8
5
5

8
4
 
8
4
9

8
7
 
8
4
3

9
0
 
8
3
8

9
3
 
8
3
2
 

9
6
 
8
2
6

9
9
 
8
2
0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7
2
 
9
7
2
 

7
5
 
7
6
2

7
8
 
5
5
3

8
1
 
3
4
4

8
4
 
1
3
4

8
6
 
9
2
4

8
9
 
7
1
6
 

9
2
 
5
0
6

9
5
 
2
9
7
*
 

 
 

 
 

净
薪

总
额

 
5
7
 
3
4
8
 

5
9
 
4
1
4

6
1
 
4
8
0

6
3
 
5
4
6

6
5
 
6
1
2

6
7
 
6
7
8

6
9
 
7
4
4
 

7
1
 
8
1
0

7
3
 
8
7
6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5
7
 
3
4
8
 

5
9
 
4
1
4

6
1
 
4
8
0

6
3
 
5
4
6

6
5
 
6
1
2

6
7
 
6
7
8

6
9
 
7
4
4
 

7
1
 
8
1
0

7
3
 
8
7
6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
 

 
 

 
 

 
 

 
 

 
 

 
S
-
6
 
毛
额

 
7
0
 
1
9
9
 

7
2
 
9
8
6

7
5
 
7
7
2

7
8
 
5
5
9

8
1
 
3
4
6

8
4
 
1
3
3

8
6
 
9
2
0
 

8
9
 
7
0
7

9
2
 
4
9
4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6
7
 
6
7
0
 

7
0
 
2
7
1

7
2
 
8
7
1

7
5
 
4
7
1

7
8
 
0
7
1

8
0
 
6
7
0

8
3
 
2
7
0
 

8
5
 
8
7
1

8
8
 
4
7
0
*

 
 

 
 

净
薪

总
额

 
5
3
 
4
3
7
 

5
5
 
3
6
0

5
7
 
2
8
3

5
9
 
2
0
6

6
1
 
1
2
9

6
3
 
0
5
2

6
4
 
9
7
5
 

6
6
 
8
9
8

6
8
 
8
2
1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5
3
 
4
3
7
 

5
5
 
3
6
0

5
7
 
2
8
3

5
9
 
2
0
6

6
1
 
1
2
9

6
3
 
0
5
2

6
4
 
9
7
5
 

6
6
 
8
9
8

6
8
 
8
2
1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

 
 

 
 

 
 

 
S
-
5
 
毛
额

 
6
4
 
4
8
6
 

6
7
 
0
7
5

6
9
 
6
6
5

7
2
 
2
5
5

7
4
 
8
4
5

7
7
 
4
3
5

8
0
 
0
2
5
 

8
2
 
6
1
4

8
5
 
2
0
4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6
2
 
5
3
8
 

6
4
 
8
5
7

6
7
 
1
8
2

6
9
 
5
9
8

7
2
 
0
1
2

7
4
 
4
2
7

7
6
 
8
4
2
 

7
9
 
2
5
8

8
1
 
6
7
3
*

 
 

 
 

净
薪

总
额

 
4
9
 
4
9
5
 

5
1
 
2
8
2

5
3
 
0
6
9

5
4
 
8
5
6

5
6
 
6
4
3

5
8
 
4
3
0

6
0
 
2
1
7
 

6
2
 
0
0
4

6
3
 
7
9
1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4
9
 
4
9
5
 

5
1
 
2
8
2

5
3
 
0
6
9

5
4
 
8
5
6

5
6
 
6
4
3

5
8
 
4
3
0

6
0
 
2
1
7
 

6
2
 
0
0
4

6
3
 
7
9
1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

 
 

 
 

 
 

 
 

 
 

S
-
4
 
毛
额

 
5
8
 
7
7
4
 

6
1
 
0
6
1

6
3
 
4
3
6

6
5
 
8
1
2

6
8
 
1
8
7

7
0
 
5
6
2

7
2
 
9
3
8
 

7
5
 
3
1
3

7
7
 
6
8
8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5
7
 
3
4
5
 

5
9
 
4
7
4

6
1
 
6
0
1

6
3
 
7
2
8

6
5
 
8
5
6

6
8
 
0
1
9

7
0
 
2
3
4
 

7
2
 
4
4
8

7
4
 
6
6
2
*

 
 

 
 

净
薪

总
额

 
4
5
 
4
9
3
 

4
7
 
1
3
2

4
8
 
7
7
1

5
0
 
4
1
0

5
2
 
0
4
9

5
3
 
6
8
8

5
5
 
3
2
7
 

5
6
 
9
6
6

5
8
 
6
0
5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4
5
 
4
9
3
 

4
7
 
1
3
2

4
8
 
7
7
1

5
0
 
4
1
0

5
2
 
0
4
9

5
3
 
6
8
8

5
5
 
3
2
7
 

5
6
 
9
6
6

5
8
 
6
0
5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

 
 

 
 

S
-
3
 
毛
额

 
5
5
 
0
3
2
 

5
6
 
7
7
2

5
8
 
5
1
1

6
0
 
2
6
8

6
2
 
1
3
3

6
3
 
9
9
9

6
5
 
8
6
4
 

6
7
 
7
2
9

6
9
 
5
9
4

7
1
 
4
5
9

7
3
 
3
2
5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5
3
 
7
5
2
 

5
5
 
4
2
2

5
7
 
0
9
2

5
8
 
7
6
2

6
0
 
4
3
2

6
2
 
1
0
2

6
3
 
7
7
2
 

6
5
 
4
4
3

6
7
 
1
1
2

6
8
 
8
5
0

7
0
 
5
8
9
*

 
净

薪
总

额
 

4
2
 
7
2
4
 

4
4
 
0
1
1

4
5
 
2
9
8

4
6
 
5
8
5

4
7
 
8
7
2

4
9
 
1
5
9

5
0
 
4
4
6
 

5
1
 
7
3
3

5
3
 
0
2
0

5
4
 
3
0
7

5
5
 
5
9
4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4
2
 
7
2
4
 

4
4
 
0
1
1

4
5
 
2
9
8

4
6
 
5
8
5

4
7
 
8
7
2

4
9
 
1
5
9

5
0
 
4
4
6
 

5
1
 
7
3
3

5
3
 
0
2
0

5
4
 
3
0
7

5
5
 
5
9
4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0
0
*

 
 

 
 

S
-
2
 
毛
额

 
4
9
 
6
2
2
 

5
1
 
1
9
2

5
2
 
7
6
2

5
4
 
3
3
2

5
5
 
9
0
3

5
7
 
4
7
3

5
9
 
0
4
3
 

6
0
 
6
5
8

6
2
 
3
4
2

6
4
 
0
2
6

6
5
 
7
1
0

6
7
 
3
9
4

6
9
 
0
7
8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4
8
 
5
4
7
 

5
0
 
0
5
6

5
1
 
5
6
4

5
3
 
0
7
2

5
4
 
5
8
1

5
6
 
0
8
8

5
7
 
5
9
7
 

5
9
 
1
0
6

6
0
 
6
1
4

6
2
 
1
2
2

6
3
 
6
3
1

6
5
 
1
4
0

6
6
 
6
4
8
*

 
净

薪
总

额
 

3
8
 
7
2
0
 

3
9
 
8
8
2

4
1
 
0
4
4

4
2
 
2
0
6

4
3
 
3
6
8

4
4
 
5
3
0

4
5
 
6
9
2
 

4
6
 
8
5
4

4
8
 
0
1
6

4
9
 
1
7
8

5
0
 
3
4
0

5
1
 
5
0
2

5
2
 
6
6
4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
8
 
7
2
0
 

3
9
 
8
8
2

4
1
 
0
4
4

4
2
 
2
0
6

4
3
 
3
6
8

4
4
 
5
3
0

4
5
 
6
9
2
 

4
6
 
8
5
4

4
8
 
0
1
6

4
9
 
1
7
8

5
0
 
3
4
0

5
1
 
5
0
2

5
2
 
6
6
4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

 
 

 
 

S
-
1
 
毛
额

 
4
4
 
1
9
1
 

4
5
 
5
9
9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4
3
 
3
2
7
 

4
4
 
6
8
0

 
 

净
薪

总
额

 
3
4
 
7
0
1
 

3
5
 
7
4
3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
4
 
7
0
1
 

3
5
 
7
4
3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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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
养
津
贴
(每

年
美
元
数
额
):
 

语
文
津
贴
(包

括
在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内
):
 

 
 

 
 

 
 

 
 

 
 

 
 

美
元
 

 

 
子
女
 
 
 

2
 
2
1
7
 

第
一
种
语
文
 

每
年
净
额
 
 
1
 
8
4
8
 

 
 
 
但
单
身
、
鳏
寡
或
离
婚
工
作
人
员
的

 
第
二
种
语
文
 

每
年
净
额
 
 
 
 
9
2
4
 

 
 
 
第
一
个
受
扶
养
子
女
应
领
 

3
 
2
4
6
 

 
 

 
受
扶
养
配
偶
 

3
 
5
6
2
 

 
 

 
二
级
受
扶
养
人
 

1
 
3
0
7
（
2
0
0
4
年

6
月

1
日
或
其
后
有
领
取
资
格

的
工
作
人
员
）
 

 
1
 
3
1
8
（
2
0
0
4
年

6
月

1
日
之
前
即
在
职
且
领
取

扶
养
津
贴
的
工
作
人
员
）
 

例
常
加
薪
：
每
年
考
绩
合
格
，
应
核
准
在
职
等
内
例
常
加
薪
：
 

 

* 
长
期
服
务
薪
级
：
 

 
 

 
S-
4至

S-
7职

等
的
第
九
级
S-
3职

等
的
第
十
一
级
和
S-
2职

等
的
第
十
三
级
均
为
长
期
服
务
薪
等
。
 

 

 
职
等
内
加
薪
至
长
期
服
务
薪
级
的
资
格
如
下
: 

 

 
(a
) 
工
作
人
员
在
联
合
国
共
同
制
度
内
任
职
至
少
满
20
年
,并

在
现
职
等
正
规
薪
级
最
高
一
级
任
职
满
5年

；
 
 

 
(b
) 
工
作
人
员
必
须
考
绩
合
格
。
 

 

毛
额
：
 

净
薪
金
总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即
为
薪
金
毛
额
。
薪
金
毛
额
是
用
来
计
算
离
职
偿
金
和
在
联
合
国
薪
金
被
征

税
时
用
来
作
为
计
算
应
偿
还
税
款
的
基
础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即
为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是
计
算
联

合
国
合
办
工
作
人
员
养
恤
基
金
条
例
第
25
条
规
定
的
养
恤
基
金
缴
款
和
计
算
养
恤
金
的
基
础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是
薪
金
净
额
中
用
于
计
算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的
部
分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为
净

薪
总
额
减
去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
也
就
是
10
0％

的
净
薪
总
额
。
 

净
薪
总
额
：
 

净
薪
酬
总
额
为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与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之
和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为
将
薪
金
净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以
计
算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时
从
薪
金
净
额
中
扣

除
的
部
分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被
定
为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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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部

问
讯

处
助

理
和

导
游

协
调

员
/
督

导
员

职
类

薪
金

表
 

(以
美
元
计
) 

2
0
0
4
年

5
月

1
日

起
生

效
 

 
级
 

职
等
 

 
一

二
三

四
五

导
游
协
调
员
/督

导
员
和
情
况
简
介
助
理

a  
毛
额
 

51
 4
23

53
 9
76
 

56
 5
28
 

59
 0
81
 

61
 7
52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50
 2
76
 

52
 7
29
 

55
 1
80
 

57
 6
34
 

60
 0
85
 

 
净
薪
总
额
 

40
 0
53
 

41
 9
42
 

43
 8
31
 

45
 7
20
 

47
 6
09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40
 0
53
 

41
 9
42
 

43
 8
31
 

45
 7
20
 

47
 6
09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问
讯
处
二
级
助
理
和
导
游
协
调
员
 

毛
额
 

45
 2
51
 

47
 2
20
 

49
 1
89
 

51
 1
58
 

53
 1
27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44
 3
48
 

46
 2
39
 

48
 1
29
 

50
 0
20
 

51
 9
12
 

 
净
薪
总
额
 

35
 4
86
 

36
 9
43
 

38
 4
00
 

39
 8
57
 

41
 3
14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5
 4
86
 

36
 9
43
 

38
 4
00
 

39
 8
57
 

41
 3
14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问
讯
处
一
级
助
理
 

毛
额
 

41
 4
92
 

43
 2
91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40
 7
34
 

42
 4
61
  

 
 

 
净
薪
总
额
 

32
 7
04
 

34
 0
35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2
 7
04
 

34
 0
35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a
 
 
1
9
9
1
年

9
月

1
日
起
包
括
情
况
简
介
助
理
。
 

候
补
导
游
员
依
照
上
列
数
额
按
日
支
领
。
 

例
常
加
薪
：
职
等
内
例
常
加
薪
,
应
符
合
考
绩
合
格
的
规
定
,
于
下
列
发
薪
期
第
一
天
起
生
效
：
 

问
讯
处
一
级
助
理
  

 
6
个
月
 

问
讯
处
二
级
助
理
  

1
2
个
月
 

工
作
人
员

如
在
本
来
应
加
薪
的
月
份
内
停
止
工
作
,
则
不
给
予
加
薪
。
 

扶
养
津
贴

(
每
年
美
元
数
额
)
：
 

 
 

 
 

 
 

 
 

美
元
 

子
女
 

 
 

 
 

 
 

 
2
 
2
1
7
 

但
单
身
、
鳏
寡
或
离
婚
工
作
人
员
的
 

第
一
个
受
扶
养
子
女
应
领
 

 
 

 
3
 
2
4
6
 

受
扶
养
配
偶
 

 
 

 
 

 
 

3
 
5
6
2
 

二
级
受
扶
养
人
 

 
 

 
 

 
 

1
 
3
0
7
（
2
0
0
4
年

6
月

1
日
或
其
后
有
领
取
资
格
的
工
作
人

员
）
 

 
 

 
 

 
 

 
 

1
 
3
1
8
（
2
0
0
4
年

6
月

1
日
之
前
即
在
职
且
领
取
扶
养
津
贴

的
工
作
人
员
）
  

语
文
津
贴
：
 
无
资
格
领
取
。
 

毛
额
：
 
 
 净

薪
金
总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即
为
薪
金
毛
额
。
薪
金
毛
额
是
用
来
计
算
离
职
偿
金
和
在
联
合
国
薪
金
被
征
税
时
用
来
作
为
计
算
应
偿
还
税
款
的
基
础
应
计
养
恤
金
。
 

薪
金
毛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即
为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是
计
算

联
合
国
合
办
工
作
人
员
养
恤
基
金
条
例
第

2
5
条
规

定
 

 
 
 
 
 
 
 
 
 
 
 
的
养
恤
基
金
缴
款
和
计
算
养
恤
金
的
基
础
 

应
计
养
恤
金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是
薪
金
净
额
中
用
于
计
算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的
部
分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为
净
薪
总
额
减
去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
也
就
是

10
0％

的
净
薪
总
额
。
 

薪
金
净
额
：
  

净
薪
总
额
：
净
薪
酬
总
额
为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与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之
和
。
 

不
计
养
恤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为
将
薪
金
净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以
计
算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时
从
薪
金
净
额
中
扣
除
的
部
分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被
定
为

0
％
。
 

金
部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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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部
工
匠
职
类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表
 

(
以
美
元
计
)
 

2
0
0
4
年

5
月

1
日
起
生
效

 

 
级

 

职
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

T
C
-
8
 

毛
额

 
7
1
 
6
2
8

7
4
 
1
5
1

7
6
 
6
7
4

7
9
 
1
9
7
 

8
1
 
7
2
0

8
4
 
2
4
3

8
6
 
7
6
7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6
9
 
0
0
8

7
1
 
3
6
2

7
3
 
7
1
5

7
6
 
0
6
9
 

7
8
 
4
2
2

8
0
 
7
7
6

8
3
 
1
2
9

 
净

薪
总

额
 

5
4
 
4
2
3

5
6
 
1
6
4

5
7
 
9
0
5

5
9
 
6
4
6
 

6
1
 
3
8
7

6
3
 
1
2
8

6
4
 
8
6
9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5
4
 
4
2
3

5
6
 
1
6
4

5
7
 
9
0
5

5
9
 
6
4
6
 

6
1
 
3
8
7

6
3
 
1
2
8

6
4
 
8
6
9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T
C
-
7
 

毛
额

 
6
7
 
0
7
7

6
9
 
4
5
7

7
1
 
8
3
6

7
4
 
2
1
6
 

7
6
 
5
9
6

7
8
 
9
7
5

8
1
 
3
5
5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6
4
 
8
5
8

6
6
 
9
9
2

6
9
 
2
0
5

7
1
 
4
2
3
 

7
3
 
6
4
1

7
5
 
8
6
0

7
8
 
0
7
8

 
净

薪
总

额
 

5
1
 
2
8
3

5
2
 
9
2
5

5
4
 
5
6
7

5
6
 
2
0
9
 

5
7
 
8
5
1

5
9
 
4
9
3

6
1
 
1
3
5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5
1
 
2
8
3

5
2
 
9
2
5

5
4
 
5
6
7

5
6
 
2
0
9
 

5
7
 
8
5
1

5
9
 
4
9
3

6
1
 
1
3
5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T
C
-
6
 

毛
额

 
6
2
 
5
2
5

6
4
 
7
5
8

6
6
 
9
9
1

6
9
 
2
2
5
 

7
1
 
4
5
8

7
3
 
6
9
1

7
5
 
9
2
5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6
0
 
7
8
6

6
2
 
7
8
6

6
4
 
7
8
6

6
6
 
7
8
6
 

6
8
 
8
5
2

7
0
 
9
3
3

7
3
 
0
1
3

 
净

薪
总

额
 

4
8
 
1
4
2

4
9
 
6
8
3

5
1
 
2
2
4

5
2
 
7
6
5
 

5
4
 
3
0
6

5
5
 
8
4
7

5
7
 
3
8
8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4
8
 
1
4
2

4
9
 
6
8
3

5
1
 
2
2
4

5
2
 
7
6
5
 

5
4
 
3
0
6

5
5
 
8
4
7

5
7
 
3
8
8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T
C
-
5
 

毛
额

 
5
8
 
1
2
3

6
0
 
0
7
4

6
2
 
1
6
1

6
4
 
2
4
8
 

6
6
 
3
3
5

6
8
 
4
2
2

7
0
 
5
0
9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5
6
 
7
1
2

5
8
 
5
8
3

6
0
 
4
5
3

6
2
 
3
2
5
 

6
4
 
1
9
5

6
6
 
0
6
6

6
7
 
9
7
0

 
净

薪
总

额
 

4
5
 
0
1
1

4
6
 
4
5
1

4
7
 
8
9
1

4
9
 
3
3
1
 

5
0
 
7
7
1

5
2
 
2
1
1

5
3
 
6
5
1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4
5
 
0
1
1

4
6
 
4
5
1

4
7
 
8
9
1

4
9
 
3
3
1
 

5
0
 
7
7
1

5
2
 
2
1
1

5
3
 
6
5
1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T
C
-
4
 

毛
额

 
5
3
 
8
9
3

5
5
 
7
0
4

5
7
 
5
1
5

5
9
 
3
2
6
 

6
1
 
2
1
9

6
3
 
1
6
1

6
5
 
1
0
3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5
2
 
6
4
7

5
4
 
3
8
7

5
6
 
1
2
7

5
7
 
8
6
9
 

5
9
 
6
0
9

6
1
 
3
5
0

6
3
 
0
9
1

 
净

薪
总

额
 

4
1
 
8
8
1

4
3
 
2
2
1

4
4
 
5
6
1

4
5
 
9
0
1
 

4
7
 
2
4
1

4
8
 
5
8
1

4
9
 
9
2
1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4
1
 
8
8
1

4
3
 
2
2
1

4
4
 
5
6
1

4
5
 
9
0
1
 

4
7
 
2
4
1

4
8
 
5
8
1

4
9
 
9
2
1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T
C
-
3
 

毛
额

 
4
9
 
6
5
3

5
1
 
3
3
1

5
3
 
0
0
9

5
4
 
6
8
8
 

5
6
 
3
6
6

5
8
 
0
4
5

5
9
 
7
2
3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4
8
 
5
7
5

5
0
 
1
8
7

5
1
 
7
9
8

5
3
 
4
1
1
 

5
5
 
0
2
3

5
6
 
6
3
6

5
8
 
2
4
8

 
净

薪
总

额
 

3
8
 
7
4
3

3
9
 
9
8
5

4
1
 
2
2
7

4
2
 
4
6
9
 

4
3
 
7
1
1

4
4
 
9
5
3

4
6
 
1
9
5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
8
 
7
4
3

3
9
 
9
8
5

4
1
 
2
2
7

4
2
 
4
6
9
 

4
3
 
7
1
1

4
4
 
9
5
3

4
6
 
1
9
5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T
C
-
2
 

毛
额

 
4
5
 
4
3
4

4
6
 
9
7
2

4
8
 
5
0
9

5
0
 
0
4
7
 

5
1
 
5
8
5

5
3
 
1
2
3

5
4
 
6
6
1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4
4
 
5
1
7

4
5
 
9
9
4

4
7
 
4
7
2

4
8
 
9
5
0
 

5
0
 
4
2
9

5
1
 
9
0
8

5
3
 
3
8
6

 
净

薪
总

额
 

3
5
 
6
2
1

3
6
 
7
5
9

3
7
 
8
9
7

3
9
 
0
3
5
 

4
0
 
1
7
3

4
1
 
3
1
1

4
2
 
4
4
9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
5
 
6
2
1

3
6
 
7
5
9

3
7
 
8
9
7

3
9
 
0
3
5
 

4
0
 
1
7
3

4
1
 
3
1
1

4
2
 
4
4
9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T
C
-
1
 

毛
额

 
4
1
 
1
7
4

4
2
 
5
7
8

4
3
 
9
8
2

4
5
 
3
8
6
 

4
6
 
7
9
1

4
8
 
1
9
5

4
9
 
5
9
9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毛
额

 
4
0
 
4
2
9

4
1
 
7
7
8

4
3
 
1
2
6

4
4
 
4
7
4
 

4
5
 
8
2
2

4
7
 
1
7
0

4
8
 
5
1
8

 
净

薪
总

额
 

3
2
 
4
6
9

3
3
 
5
0
8

3
4
 
5
4
7

3
5
 
5
8
6
 

3
6
 
6
2
5

3
7
 
6
6
4

3
8
 
7
0
3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净
额

 
3
2
 
4
6
9

3
3
 
5
0
8

3
4
 
5
4
7

3
5
 
5
8
6
 

3
6
 
6
2
5

3
7
 
6
6
4

3
8
 
7
0
3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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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
养
津
贴
(
每
年
美
元
净
额
)
:
 

 
 

语
文
津
贴
(
包
括
在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酬
内
)
：
 

 
子
女
 

2
 
2
1
7
 

第
一
种
语
文

每
年
净
额
 
 
1
 
8
4
8
 

 
但
单
身
、
鳏
寡
或
离
婚
工
作
人
员
的
第
一
个

受
扶
养
子
女
应
领
 

3
 
2
4
6
 

第
二
种
语
文

每
年
净
额
 
 
 
 
9
2
4
 

 
受
扶
养
配
偶
 

3
 
5
6
2
 

 

 
二
级
受
扶
养
人
 

1
 
3
0
7
 

（
2
0
0
4
年

6
月

1
日
或
其
后
有
领
取
资
格
的
工
作
人

员
）
 

 
 

1
 
3
1
8
 

（
2
0
0
4
年

6
月

1
日
之
前
即
在
职
且
领
取
扶
养
津
贴

的
工
作
人
员
）
 

例
常
加
薪
：
每
年
考
绩
合
格
,
应
核
准
在
职
等
内
例
常
加
薪

  

*
 
长
期
服
务
薪
级
：
 

  

 
职
等
内
加
薪
至
长
期
服
务
薪
级
的
资
格
如
下
：

 
  

 
(
a
)
 
工
作
人
员
在
联
合
国
共
同
制
度
内
任
职
至
少
满

2
0
年
,
并
在
现
职
等
正
规
薪
级
最
高
一
级
任
职
至
少
满

5
年
；
 

 
(
b
)
 
工
作
人
员
必
须
考
绩
合
格
。
 

毛
额
：
 

净
薪

金
总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即
为

薪
金

毛
额

。
薪

金
毛

额
是

用
来

计
算

离
职

偿
金

和
在

联
合

国
薪

金
被

征
税
时
用
来
作
为
计
算
应
偿
还
税
款
的
基
础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即
为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是

计
算

联
合
国
合
办
工
作
人
员
养
恤
基
金
条
例
第

2
5
条
规
定
的
养
恤
基
金
缴
款
和
计
算
养
恤
金
的
基
础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是

薪
金

净
额

中
用

于
计

算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的
部

分
。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为

净
薪
总
额
减
去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
也
就
是

1
0
0
％
的
净
薪
总
额
。
 

净
薪
总
额
：
 

净
薪
酬
总
额
为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与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净
额
之
和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为

将
薪

金
净

额
加

上
工

作
人

员
薪

金
税

以
计

算
应

计
养

恤
金

薪
金

毛
额

时
从

薪
金

净
额

中
扣

除
的
部
分
。
不
计
养
恤
金
部
分
被
定
为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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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续) 

总部 

加班补偿办法 

 根据工作人员细则 103.12 的规定,一般事务人员职类或工匠职类的工作人员奉命在总部加

班工作时,应按下列规定给予补假,或可领取加班费: 

㈠ 在总部加班是指在规定的工作日以外,或在规定的工作周以外担任工作的时间,或者在

例假担任工作的时间,但只限于主管当局指派的工作。 

 ㈡ 总部的规定工作日是指规定的工作周内任何一日按当时规定的工作时数,但需扣除用

餐时间一小时。 

 ㈢ 总部的规定工作周为七个连续历日内规定工作人员上班的五个工作日。 

 ㈣ 在规定工作日加班时,如当天加班时间总共不超过八小时,应给予相等时间的补假,以

资补偿。这种补假可在加班月份以后四个月内随时使用,但必须照顾到工作上的紧急需

要。 

 ㈤ 如在一年进行三次的检查时,确定某一工作人员由于工作上的紧急需要未能核准的补

假已累积达到四十小时以上,超过四十小时的时间,每小时应按正常工作时间的薪额支

付加班费,以资补偿。其余四十小时应得的补假,应在下次检查时并入该工作人员累积

的补假中计算。 

 ㈥ 在规定工作周内任何一天加班总共超过八小时,或在规定工作周的第六天或第七天加

班,应支付加班费,以资补偿。 

 ㈦ 在例假加班时,应支付加班费,以资补偿,但如假日适值紧急时期,秘书长可要求总部全

体工作人员上班。在这种情况下,秘书长应另行指定一个工作日作为假日,而适值紧急

时期的假日应视为通常的工作日。 

 ㈧  a. 上文第㈥款所称的加班费,应按工作人员基本薪金或工资的一倍半, 如有语文津

贴，则按工作人员基本薪金或工资加语文津贴的总额的一倍半计算。但如在星期日

或在工作周第七天加班,加班费应为总数的两倍。在后一种情况下,星期日的加班费

应酌情按正常工作时间的薪金率计算或按一倍半的薪金率计算； 

     b. 上文第㈦款所称的加班费应按工作人员基本薪金或工资的两倍计算,如有语文津

贴，则按工作人员基本薪金或工资加语文津贴的总额的两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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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F 

总部语文教员职类工作人员薪金表 

(以美元计) 

2004 年 5 月 1 日起生效 

  级 

职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语文教员 毛额 63 359 65 648 67 936 70 225 72 513 74 801 77 090 79 378 81 667 83 955 86 243 88 532

 应计养恤金薪酬毛额 61 524 63 576 65 627 67 701 69 834 71 969 74 104 76 238 78 372 80 507 82 641 84 775

 净薪总额 48 718 50 297 51 876 53 455 55 034 56 613 58 192 59 771 61 350 62 929 64 508 66 087

 应计养恤金薪酬净额 48 718 50 297 51 876 53 455 55 034 56 613 58 192 59 771 61 350 62 929 64 508 66 087

 不计养恤金部分 0 0 0 0 0 0 0 0 0 0 0 0

 

例常加薪：每年考绩合格，应核准在职等内例常加薪。 

工作时间表：每年工作时间表包括三个学期,每学期 13 周。每年有暑假和两学期之间排定的停课期间。暑假
和停课期间请假如超过《工作人员细则》规定应享的年假,作为全薪特别假处理。 

扶养津贴(每年美元净额):  美元  

 子女 2 217  

 但单身、鳏寡或离婚工作人员
的第一个受扶养子女应领 

3 246  

 受扶养配偶 3 562  

 二级受扶养人 1 307 （2004 年 6 月 1 日或其后有领取资格的工作人员） 

  1 318 （2004年6月1日之前即在职且领取扶养津贴的工作人员）

语文津贴：无权领取。  

* 长期服务薪级:  

 职等内加薪至长期服务薪级的资格如下:  

 (a) 工作人员在联合国共同制度内任职至少满 20 年，并在现职等正规薪级最高一级任职至少满 5年；

 (b) 工作人员必须考绩合格。 

毛额： 净薪金总额加上工作人员薪金税即为薪金毛额。薪金毛额是用来计算离职偿金和在
联合国薪金被征税时用来作为计算应偿还税款的基础。 

应计养恤金薪金毛额： 应计养恤金薪金净额加上工作人员薪金税即为应计养恤金薪金毛额。应计养恤金薪
金毛额是计算联合国合办工作人员养恤基金条例第 25 条规定的养恤基金缴款和计
算养恤金的基础。 

应计养恤金薪金净额： 应计养恤金薪金净额是薪金净额中用于计算应计养恤金薪金毛额的部分。应计养恤
金薪金净额为净薪总额减去不计养恤金部分，也就是 100％的净薪总额。 

净薪总额： 净薪酬总额为不计养恤金部分与应计养恤金薪金净额之和。 

不计养恤金部分： 不计养恤金部分为将薪金净额加上工作人员薪金税以计算应计养恤金薪金毛额时从
薪金净额中扣除的部分。不计养恤金部分被定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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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G 

须以指定货币支付教育费用者应领的教育补助金 

(从 2005 年 1 月 1 日所属的学年开始生效) 
 
 

 (1) (2) (3) (4) (5) (6)

货币 

可受理的伤残子女

教育费用上限和

补助金上限 教育补助金上限

学校不供应膳宿

时的正常统一

膳宿补助

增加的统一膳宿补助

(在指定工作地点)

在指定工作地点

任职工作人员

可领补助金上限

可受理的上学教育费

用上限(只限于支付

统一膳宿补助时)

Part A  ` 

欧元   

 奥地利 15 198 11 399 3 392 5 087 16 486 10 676

 比利时 14 446 10 835 3 147 4 720 15 555 10 251

 芬兰 9 082 6 812 2 382 3 572 10 384 5 907

 法国 10 263 7 697 2 716 4 074 11 771 6 641

 德国 18 993 14 245 3 794 5 690 19 935 13 935

 爱尔兰 10 997 8 248 2 755 4 132 12 380 7 324

 意大利 15 316 11 487 2 818 4 227 15 714 11 559

 卢森堡 14 446 10 835 3 147 4 720 15 555 10 251

 摩纳哥 10 263 7 697 2 716 4 074 11 771 6 641

 荷兰 15 440 11 580 3 594 5 392 16 972 10 648

 西班牙 13 762 10 322 2 733 4 099 14 421 10 119

丹麦克朗 89 010 66 758 23 601 35 401 102 159 57 543

日元 2 324 131 1 743 098 525 930 788 895 2 531 993 1 622 891

挪威克朗 71 632 53 724 18 338 27 507 81 231 47 181

英镑 18 285 13 714 3 181 4 772 18 486 14 044

瑞典克朗 100 733 75 550 22 569 33 853 109 403 70 641

瑞士法郎 26 868 20 151 5 182 7 773 27 924 19 959

B 部分   

美元(美国境外) 17 189 12 892 3 490 5 235 18 127 12 536

C 部分   

美元(美国境内)* 28 832 21 624 4 742 7 113 28 737 22 509
 
*
 作为特别措施，也适用于中国、印度尼西亚、罗马尼亚和俄罗斯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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